附件三
衛生福利部
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療癒照顧補助
變更申請對照表
	案件編號：（由受理單位填寫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理日期：（由受理單位填寫）

	單位：新臺幣元

	前次核定案件編號
	
	前次核定日期及文號
	＿年＿月＿日衛部心字第＿＿＿ 號函

	補助對象姓名
	
	個案管理人員姓名
	

	申請變更項目

	前次核定補助項目
	本次申請變更補助項目
	本次申請變更理由

	項目
	子項目
	單價
	數量(數量單位)
	合計
	項目
	子項目
	單價
	 數量(數量單位)
	合計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前次核定總金額(大寫)：
　拾　萬　仟　佰　拾　元整
	本次變更後總金額(大寫)：
　拾　萬　仟　佰　拾　元整
	


申請單位承辦人：(簽章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單位：(用印)
負責人（或授權單位主管）：(簽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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